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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本鄉訂定「臺東縣綠島鄉育兒津貼發給自治條例」公

告、令、總說明、逐條說明表及全條文計15條各1份，惠

請協助公告週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地方制度法第32條規定辦理。

二、本鄉訂定「臺東縣綠島鄉育兒津貼發給自治條例」業經本

鄉鄉民代表會第20屆第1次定期會議決通過(104年5月22日

綠鄉代議字第1040000599號函)。

三、旨揭條例訂定全條文15條，相關附件可逕至本所網站（ht

tp://www.lyudao.gov.tw）資訊專區─法令資訊下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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